
一、投标函 

汕头市龙湖区鸥汀街道办事处：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汕头市龙湖区北片区旅游基础设施及综合服务配套建设项目（二期）勘察

设计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_贰佰肆拾贰万伍仟零贰拾元整_（¥ 2425020.00元）

报价下浮率 2.50％的投标报价，按合同约定完成工程勘察设计工作。 

工期：  ①勘察工期：中标通知书发出后10天内必须签订勘察合同，中标人在收到招标人发出的

进场通知后30天内完成勘察任务并提交成果；②设计工期：中标通知书发出后10天内必须签订设计合

同；合同签订后25天内完成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应在初步设计批准后25天内完成；施工图修订应在

施工图审查意见10天内完成。施工招标及施工现场配合应满足业主施工期间需要，服务期应至工程竣

工验收。  

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行业现行的勘察、设计规范、规程的质量标准。  

投标有效期：  投标截止时间后 90 日历天。  

2．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肆万元整  （¥ 40000.00 元）。 

4．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3）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程勘察设计任务。 

（4）我方承诺投标文件中的拟派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管理机构人员是确认到位的。 

5．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6.附录 

项目负责人姓名：        温洁琼           

 

投标人：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牵头人）、中天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成员）（盖公章）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2023 年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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